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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 

進修部第 5 週導師通訊 
日期：115/03/25-115/03/31 

 

 

 

 

 

 
 

 

 

 

 

 

 

註冊組 
一、以下為畢業成績審查作業還未繳回班級，請導師協助轉知同學們自行確認自身課程修讀現

況，確認後簽名再交由導師及主任蓋章最後於 115/3/29 前交回進修部辦公室。 

班級 進二技護三甲 進二專高一甲 

二、請定時瀏覽學校網頁、資訊服務系統及教務資訊系統，查閱歷年成績單、缺曠課記錄、進修部

各班課表及期末考試日程表等。各項系訊登入方式及帳密如下： 

系統名稱 帳號 密碼 查詢項目 

教務資訊系統 

學號 身分證字號 

(後九碼) 

學籍資料、成績、課表、選課(預選) 

資訊服務系統 
當學期選課確認、請假、導師評量、 

期中教學評量、期末教學評量 

網路大學 遠距教學、線上作業、教學資源 

校內無線網路 
完整學號
@ms.dyhu.edu.tw 供校內上網 

綜合業務組-課務 

一、 本學期放假、停課、正常上課日期提醒： 

日期 
國定假日/統測/校慶 

放假/停課/上課 
系科 

115.04.03(五) 正常上課 護理系 

115.04.04(六) 
兒童節、清明節放假兩天 

護理系 /幼保系 (科 )/高福系

(科)/觀健系 115.04.05(日) 

115.04.24(五) 
上午 1-4 節正常上課，第 5 節

起停課半日。 
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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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4.25(六) 
四技二專統測考試，本週停

課順延至第 19 週結束課程。 

護理系 /幼保系 (科 )/高福系

(科)/觀健系 

115.04.26(日) 
幼保系(科)/高福系(科)/觀健

系 

115.05.01(五) 勞動節放假一天。 護理系 

115.05.16(六) 
全校運動會-由授課老師自行

調整教學進度。 

參加對象─護理系、幼保系

(科)、高福系(科)、觀健系等

新生班 

舊生自由參加 

115.06.19(五) 端午節放假一天 護理系 

115.06.20(六) 
正常上課 

護理系 /幼保系 (科 )/高福系

(科)/觀健系 115.06.21(日) 

二、 請導師提醒學藝股長於上課前至進修部辦公室領取教室日誌，並請授課老師務必依規定填寫

教室日誌。填寫內容：【上課日期】、【上課科目】、【上課內容】、【授課教師簽名】及

【導師簽名】。 

三、 提醒宣導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請積極輔導、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書(含二手書)，未經授權，

勿擅自掃描、影印、下載或上傳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四、 本校辦理 115 學年四技二專統測試務工作，為配合考場布置及試務進行，授課情形如下： 

1.為布置考場，115 年 4 月 24 日(五)護理系上午第 1 至 4 節正常上課，第 5 節起停課半日。 

2.115 年 4 月 25 日(六)及 4 月 26 日(日)停課，當週課程皆順延一週上課。 

五、 115 年 5 月 16 日為全校運動會，歡迎全校師生一同歡度校慶。進修部參加對象為：二技(三

年級)及二專(一年級)，舊生自由參加。 

六、 請授課老師及同學務必按課表時間、教室上課，請勿自行更換教室，避免教室使用衝突。若

有需要進行調課、代課或補課的情況，請各位授課老師務必遵守本校相關的調課、代課、補

課實施原則和程序辦理。 

綜合業務組-學務 
一、114學年度第1學期操行績優人員計45人，請同學利用課餘時間至進修部領取獎狀，恭喜以下

同學： 

二、115 年 4 月 4、5 日(六、日)清明假期，進修部護理、高福、幼保、觀健等系(科)放假，假日

返校專車停駛，4 月 11 日(六)起正常行駛。 

三、校慶資訊專區(重要資訊，請導師務必詳實宣導) 

(一)上課規定： 

進修部 114 年度第 1 學期操行績優人員名冊  計 45 位 

進二技護三甲 3 汪○涵 已簽領 陳○樺 進二技高三甲 3 莊○英 翁○珠 蔡○娟 

進二技護四甲 3 林○淳 陳○汝 何○萱 進二專高一甲 2 溫○穎 簡○如  

進二技幼三甲 3 魏○彤 江○憫 王○鳳 進二專高二甲 3 已簽領 李○勳 周○蓉 

進二技幼三乙 3 許○傑 已簽領 已簽領 進二技餐三甲 3 黃○虹 簡○靜 賴○均 



3 

系科 對象 上課規定 

幼保系(科) 

高福系(科) 

護理系 

觀健系 

授課教師 
校慶當天停課一天，請授課教師自行調整教學進度，

專任教師依規定參加校慶活動，兼任教師自由參加。 

舊生 二技(四年級)及二專(二年級)自由參加校慶活動。 

114學年入學 

新生 
二技(三年級)及二專(一年級)必須到校參加校慶。 

(二)請假規定： 

115年5月16日(六)校慶為重大集會，依規定除特殊狀況不得請假，無故未到校且未經准假者

將依規定記小過乙支。如因特殊因素需請假者，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校 慶 請 假 不 得 以 線 上 方 式 辦 理 ， 需 請 假 者 請 至 進 修 部 網 頁 下 載 請 假 單

https://dpd.dyhu.edu.tw/p/405-1019-25017,c22.php。 

2. 須持請假證明經系主任同意核章後，送進修部辦公室審核通過，方完成請假程序。 

(三)學生專車： 

校慶當日學生專車正常行駛，本(114-2)學期學生專車(週六發車)計 26 位學生搭乘，尚有 14

個空位可提供學生臨搭(現場付費，每人單程$200 元)，如有臨搭需求，請提前至進修部登

記，依登記順序確認臨搭資格，僅限 14 名，達人數上限即不予受理申請。 

(四)入校停車： 

1. 停車證：校慶當日第一校區禁止停放汽、機車，原持有第一校區停車證者，請將車輛停放

於第二校區。 

2. 臨時通行證：全面禁止進入校園(第一校區、第二校區)。 

(五)活動說明：(待學務處確定相關活動行程後，再行說明) 

1. 集合時間： 

2.集合地點：  

3.點名方式：  

4.開幕典禮：  

5.閉幕典禮：  

6.雨天備案： 

四、畢業班4月份開始安排拍攝畢業照，進修部提醒畢業班同學注意及配合事項： 

1.離開教室參加拍攝作業時，請把重要物品隨身携帶。 

2.未參加拍攝作業的課任老師及同學或已完成拍攝作業的同學，請留在原教室。 

3.安排在經國樓B1展演廳外拍攝學士照的班級，請保持現場清潔。 

五、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處諮商輔導暨資源教室組，平日安排專業輔導人員接受同學申請個

別晤談；另假日則於固定週次安排輔導人員定輪值(預約方式)晤談。同學如需假日與輔導人

員晤談，可至進修部網頁公告之諮商輔導暨資源教室組輔導老師輪值表查詢後

https://dpd.dyhu.edu.tw/p/405-1019-61002,c1042.php，再至進修部填寫晤談預約申請單。 

六、學生曠缺、假勤紀錄可至【資訊服務系統】查詢(帳號：學號、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後 9 碼)學

生請假單請至『進修部網站各式表單下載學生表單學生請假單』下載。連結網址如下：
https://dpd.dyhu.edu.tw/p/405-1019-25017,c23.php  

請同學依線上請假規定辦理(兩天以上的病假須檢附證明)，若線上請假逾期(6 天以內)不能申

請，可改用紙本假單(14 天以內)至進修部辦公室請假。逾期恕不受理並直接退件。 

https://dpd.dyhu.edu.tw/p/405-1019-25017,c22.php
https://dpd.dyhu.edu.tw/p/405-1019-61002,c1042.php
https://dpd.dyhu.edu.tw/p/405-1019-25017,c2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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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領用進修部辦理之第一、二校區通行證同學，應遵守本校車輛管理辦法，車輛進入校區後應停

放至停車格內，不得停放於停車格外之場域且需將通行證正面置於駕駛座前方擋風玻璃下之

位置，方便巡查人員之查驗；另外畫有洽公或公務車輛停放之空格，亦嚴禁非公務車輛停放，

此外進修部提醒，嚴禁將申辦之車證借予他人使用。違反規定者，以違規車輛，並開具「違規

通知單」，同一學年度違規達二次者，立即註銷停車證，當年度禁止再申辦通行證；情節重大

者，報警協助處理。 

八、配合菸害防制法實施，教育部與衛生局將不定期到校抽查，違規於校園抽菸者將依法受罰，抽

菸同學特別注意。本學期仍將以糾舉違規於校內抽菸者列為重點查察工作，經登記者除依校規

處分，將依菸害防制法處理，請勿以身試法 

九、請導師利用班會向班上同學宣導，本校雖為開放校園，為維護校園安全及保障師生權益、避免

肇生意外事故，請同學勿帶非本校籍之學生、朋友入班上課，有朋友來訪，於入校前向大門辦

妥會客換證登記。若同學或授課老師發現有未依規定擅帶他人入班，請通知校安中心 02-

24374315 協處，若肇生事端，當事人將依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十、為避免傳染病散播，嚴禁攜帶寵物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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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 德育學院【學務通訊】安全及法治相關重要宣導 

【交通安全月宣導】 

販賣、使用偽變造號牌就是犯罪！ 
 

發布時間：115-02-25 

臺北市區監理所嚴正呼籲，駕駛人切勿心存僥倖使用非公路監理機關核發之偽造、變

造車牌。此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 條不僅將面臨最高新臺幣 7 萬 2,000 元罰鍰，

汽車並當場移置保管及扣繳其牌照，更可能觸犯《中華民國刑法》第 212 條「偽造特許證

罪」及第 216 條「行使偽造文書罪」，面臨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000 元以下罰金。 

  

為落實「不敢賣、買不到、不敢用」的「三不」原則，臺北市區監理所表示，交通部公

路局已全面啟動跨單位查緝行動： 

1.源頭阻斷：與財政部關務署及內政部警政署合作，針對多為中國大陸製造輸入的偽造號

牌，在邊境即時查扣並移送法辦。 

2.網路巡察：定期巡查網路販售「客製化號牌」商家，要求違法貼文下架，並移請警察機關

偵辦。 

3.路面攔查：同步加強道路攔檢查驗，阻斷偽造車牌在道路上流通，確保交通安全。 

 

臺北市區監理所提醒，使用偽造牌照嚴重危害其他用路人的權益與安全，請所有駕駛

人務必遵守交通規則，切勿以身試法，以免害人又害己。 

 

資料來源：臺北市區監理所 

#交通安全 #交通宣導 

 

文宣品 

 

 

 

 

 

 

 

 

 

 

 

 

 

 

https://168.motc.gov.tw/Search?q=%E4%BA%A4%E9%80%9A%E5%AE%89%E5%85%A8
https://168.motc.gov.tw/Search?q=%E4%BA%A4%E9%80%9A%E5%AE%A3%E5%B0%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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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月宣導】 

提早 70 來換照 

 

 

 

 

 

 

 

 

 

 

 

 

 

  

連結網址：https://youtu.be/5N6_fblMbqs?si=mLXGbHfocye61ndU&t=3 

 

考照有訓練 安全看得見 
 

 

 

 

 

 

 

 

 

 

 

 

 

 

 

 

 

連結網址：https://youtu.be/OOrmnumJMQ8?si=a2bR0poZfX4hvox9&t=3  

 

https://youtu.be/5N6_fblMbqs?si=mLXGbHfocye61ndU&t=3
https://youtu.be/OOrmnumJMQ8?si=a2bR0poZfX4hvox9&t=3

